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⼈⽂與科學學院
教師升等作業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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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作院�評會�報

※下列內容依序排放裝訂，編⾴碼，雙⾯列
印，膠裝：
1.本院教師升等評分表(附表⼆)-⾃評
2.系所會議紀錄及評分結果
3.教師升等申請表
4.本校教師升等評分表
5.其他(敬請⾃⾏補充佐證資料)

教務處外審通過後

教務處外審前
(院基本資格評審)


